
闽公议案字〔2024〕47号

答复类别：（B）类
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

第 1574 号建议的答复

林龙华代表：

《关于立法对驾乘非机动车未佩戴安全头盔处罚的建议》

（第 1574号）由我厅会同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、省司法厅办理。

现将有关情况汇总答复如下：

一、工作开展情况

佩戴头盔是保护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的有效措施，发生道路

交通事故时，符合国家标准的头盔能有效减轻电动自行车骑乘人

员所受伤害，降低伤亡率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高度重视电动

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头盔推动工作，2020年公安部交通管理局部

署开展“一盔一带”安全守护行动，提高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头

盔佩戴率是该行动的两个重要内容之一。我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

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公安部交通管理局部署的“一盔一带”安全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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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行动，从 2024年 3 月起，每周通报各设区市及其辖区县“两轮

车”（含电动自行车、二轮摩托车、轻便摩托车）骑乘人员头盔佩

戴率。

在推动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头盔方面，除积极推动地方

立法外，我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还采取了以下工作措施：一

是制定我省“一盔一带”安全守护行动方案；细化“两轮车”骑

乘人员头盔佩戴率测评要求；将电动自动车骑乘人员佩戴头盔列

入道路交通事故预防“减量控大”考评范围，推动各项工作落地

落实。二是加强宣传引导，结合交通安全“七进”宣传活动，拓

宽宣传阵地，创新宣传形式，增强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头盔

意识。三是突出重点源头，依托学校、企业，加强对学生骑乘电

动自行车，快递、外卖骑手等重点人群规范佩戴头盔的宣传、引

导。四是坚持协同共治，积极争取工信、市场监管等行业主管部

门和保险、快递等行业协会支持，推动在电动自行车生产、销售

环节配备头盔；推广“买电动自行车送头盔”“买保险送头盔”模

式；鼓励电动自行车销售点推行带头盔销售，鼓励在学校、农村

交通安全劝导站等场所推行头盔“租借”“共享”模式；支持爱心

企业为在用电动自行车捐赠头盔。

二、地方立法和行政执法情况

目前，法律和国家、省级层面的法规规章均没有关于上道路

行驶非机动车的骑乘人员应当佩戴头盔的规定。但我省福州、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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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的地方立法已明确规定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应当佩戴头盔，并

设定了相应法律责任。

《福州城区电动自行车号牌管理办法》（福州市人民政府令

第 83号）第十一条、第二十条规定，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和乘坐人

应当佩戴安全头盔。违反规定的，处警告或 50 元罚款。2023 年

福州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共对此类交通违法行为作出警告决

定 22.6万件、作出罚款决定 91.9万件。

《宁德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

二十五条规定，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和乘坐人员应当规范佩戴安全

头盔。违反规定的，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；拒不改

正的，处警告或 20 元罚款。2023 年，宁德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

部门共对此类交通违法行为作出警告决定 64083件、作出罚款决

定 35324件。

由于缺乏执法依据，除福州城区、宁德市外，对上道路行驶

的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未佩戴头盔的，我省其他地方公安机关只

能采取劝导方式。执法中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坚持宣传教育

与执法劝导相结合，取得了较好效果，各地城区电动自行车骑乘

人员头盔佩戴率有明显提升。

三、完善地方立法工作安排

（一）骑乘人员应当佩戴头盔的规定宜限于电动自行车

除电动自行车外，其他类型的非机动车，如自行车、畜力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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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，在道路通行的车辆数量较少、行驶速度较慢，驾驶这些类型

的非机动车上道路时，是否佩戴头盔宜由驾驶人自行决定，不宜

设定为法律义务。电动自行车行驶速度较快，佩戴头盔是保障电

动自行车骑乘人员通行安全的有效举措，有必要将电动自行车骑

乘人员规范佩戴头盔设定为法律义务。

（二）目前暂无法启动《福建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

通安全法>办法》修订工作

由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已在修订中，且公

安部已启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修订的

前期调研工作，上述法律、行政法规是《福建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

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>办法》的上位法依据。因此，目前无法通过

修订《福建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>办法》，增设

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规范佩戴头盔的法定义务和相应法律责任。

待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及其实施条例修订案颁布

后，如《福建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>办法》列

入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，我厅将积极配合立法机关，推动在办

法中增加“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规范佩戴头盔”的规定。

（三）推动在《福建省非机动车管理办法》修订案中增加相

应规定

我厅将配合省政府相关部门，推动《福建省非机动车管理办

法》修订案尽快颁布实施。最新的《福建省非机动车管理办法》



— 5 —

（修订草案）中已增加了“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应当佩戴头盔”

的规定，并增设了相应法律责任。

领导署名：胡 楠

联 系 人：陈军武、姚春娴

联系电话：0591-87099055、87093204

福建省公安厅

2024年 4月 30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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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、省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。

漳州市人大常委会。

省政府办公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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